
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

年輕學者獎學金設置辦法 

 104 年 12 月 23 日所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、緣起：社會學研究所為提供碩博士班研究生獎學金，激勵學生努力向學，

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的學術研究人才，積極向外募款。 

 

第二條、宗旨：本獎學金之設立，旨在獎勵就讀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優秀的碩

博士班研究生同學。 

 

第三條、獎學金名額及金額：以每年五名、每名頒發新台幣六萬元為原則，但得

獎名額與金額得視獎勵需要與基金累積狀況而增減

之。 

 

第四條、審核及通知：由社會學研究所獎學金委員會主動甄選，推薦表現優異、

且具學術發展潛力之入學新生或在學碩博士班研究生，經

所務會議通過後頒發。 

 

第五條、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
